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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3)208/08-09 號文件 

 

立法會 
 

會議紀要 

 

第 6 號 

  

 

在 2008 年 11 月 5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正舉行的會議的紀要 

  

 

出席議員： 

 

主席曾鈺成議員，GBS, JP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 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李國寶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李華明議員， JP 

吳靄儀議員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陳鑑林議員，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GBS, JP 

梁耀忠議員  

黃宜弘議員，GBS 

劉江華議員， JP 

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 ,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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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富議員  

霍震霆議員，GBS,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石禮謙議員， SBS, JP 

李鳳英議員，BBS, JP 

張宇人議員， SBS, JP 

陳偉業議員 

馮檢基議員， SBS, JP  

余若薇議員， SC, JP 

方 剛議員， SBS, JP 

王國興議員，MH 

李永達議員 

李國麟議員， JP 

梁君彥議員， SBS, JP 

梁家傑議員， SC 

梁國雄議員   

張學明議員， 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湯家驊議員， SC 

詹培忠議員 

劉秀成議員， SBS, JP 

甘乃威議員，MH 

何秀蘭議員  

李慧議員 

林大輝議員，BBS, JP 

陳克勤議員 

陳茂波議員，MH,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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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波議員， JP 

陳淑莊議員  

梁美芬議員  

梁家騮議員  

張國柱議員  

黃成智議員  

黃國健議員，BBS 

黃毓民議員  

葉偉明議員，MH 

葉國謙議員，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GBS, JP 

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  

譚偉豪議員， JP 

 

 

 

缺席議員： 

 

黃容根議員， SBS, JP  

林健鋒議員， SBS, JP 

 

 

 

出席政府官員：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 JP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先生， SC, JP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 IDSM, JP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 SBS, 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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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GBS, JP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女士， JP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女士， 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助理秘書長(一)李蔡若蓮女士 

助理秘書長(三)林鄭寶玲女士 

助理秘書長（特別職務）馬朱雪履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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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下列文件是依據《議事規則》第21(2)條的規定提交： 
 

 第23號 ─ 香港科技園公司 
    2007-2008年年報（於2008年10月29日發表） 
 
 第24號 ─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2007-2008年年報（於2008年10月29日發表） 
 
 第25號 ─ 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受託人 
   就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 
   提交的報告書連同審計署署長的報告 
   及經審計的帳目報表（於2008年10月30日發表） 
 
  
  
質詢 
 

1. 梁耀忠議員提出第一項質詢。 
 

 保安局局長作答。 
 

 6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保安局局長答覆。 
 
 
2. 馮檢基議員提出第二項質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作答。 
 

 4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答覆。 
 
 
3. 何鍾泰議員提出第三項質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作答。 
 
 6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答覆。 
 
 
4. 潘佩璆議員提出第四項質詢。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作答。 
 
 7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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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國興議員提出第五項質詢。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作答。 
 
 4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答覆。  
 
 
6. 張學明議員提出第六項質詢。 
 
 發展局局長作答。 
 
 4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發展局局長答覆。 

 
第七至十九項質詢的書面答覆已於席上提交本會各位議員參閱。 
 
 
 

法案 
 
首讀 

 
《2008年公眾衞生及市政（修訂）條例草案》 
 
上述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53(3)條的規定，受命
安排二讀。  
 
 
二讀 
 
《2008年公眾衞生及市政（修訂）條例草案》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動議二讀，並向本會發言。 

  
二讀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主席表示，按照《議事規則》第54(4)條的規
定，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中止待續，而該條例草案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 
 
 
 

議案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動議下列議案，並向本會發言： 
 
議決修訂於 2008 年 7 月 2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2008 年食物業（修
訂）規例》（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8 年第 185 號法律公告），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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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不得有活家禽在零售處所過夜 

 

(1) 第 30AA 條現予修訂，加入 ─ 

 

“(1A) 如於某日正午至晚上 8 時期間的

任何時間，有黑色暴雨警告或烈風警告生效，

則獲准許人士獲得豁免，無須於該日遵守第

(1)(a)款，亦無須於該日晚上 8 時至翌日早上

5 時期間遵守第(1)(b)款。”。 

 

(2) 第 30AA(3)條現予修訂，加入 ─ 

 

““烈風警告”（ gale warning）具有《釋義及

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71(2)條給予

該詞的涵義； 

 

“黑色暴雨警告”（ black rainstorm warning）
具有《釋義及通則條例》（第1章）第

71(2)條給予該詞的涵義；”。”。 

 

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5 位議員就議案發言。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發言答辯。 

 

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議員議案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葉劉淑儀議員動議下列議案，並向本會發言： 

 

議決就 2008 年 10 月 8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2008 年僱員再培訓條

例（修訂附表 3）公告》（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8 年第 208 號法律公告），

將《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34(2)條所提述的附屬法例修訂期

限根據該條例第 34(4)條延展至 2008 年 11 月 26 日的會議。 

 

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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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津貼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李華明議員動議下列議案，並向本會發言： 

 

本會重申，政府應立即增加高齡津貼至不少於每月 1,000 元，並貫徹高齡

津貼敬老的原意，不應在高齡津貼計劃下引入任何新的資產及入息審查，

同時，本會促請政府展開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研究工作，讓所有長者

都可得到周全的退休保障，有尊嚴地安享晩年。 

 

在李華明議員向本會發言期間，主席於下午 1 時 45 分暫時離席並由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主持會議。 

 

李華明議員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代理主席表示，3 位議員會就議案動議修正案。按照《議事規則》的

規定，本會就議案及 3 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會就議案動議修正案的張宇人議員、黃成智議員及譚耀宗議員就議案

及他們各自的修正案發言。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10 位議員及湯家驊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下午3時48分，在湯家驊議員發言期間，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另有10位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李華明議員就修正案發言。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再次發言。 

 

張宇人議員就李華明議員議案動議下列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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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本會重申，政府應立即增加高齡津貼至不少於每月 1,000 元，並貫

徹高齡津貼敬老的原意，不應在高齡津貼計劃下引入任何新的資產及入息

審查”，並以“對於特首宣布將高齡津貼劃一調高至每月 1,000 元，並研

究放寬高齡津貼計劃的離港限制，本會表示歡迎”代替；在“促請政府”

之後加上“全盤檢視現有的長者福利政策，確保生活有困難而又沒有領取

綜援的長者，也可獲得某種形式的生活補助，而政府在”；及在“研究工

作”之後刪除“，”，並以“時，必須確保制度不會加重下一代的負擔，

並”代替。 

 

張宇人議員就李華明議員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

表決，並獲得通過。 

 

由於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主席批准黃成智議員修改他的

修正案的措辭。 

 

黃成智議員就由李華明議員動議，經張宇人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下列的

進一步修正案，並向本會解釋他經修改的修正案措辭：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就特首將高齡津貼劃一調高至每月 1,000 元，

本會歡迎他接納本會的意見，並歡迎他在聆聽本會和公眾的反對聲音

後，撤回在高齡津貼計劃下引入入息和資產審查的方案”。 

 

黃成智議員就由李華明議員動議，經張宇人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修正案的

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由於張宇人議員及黃成智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主席批准譚耀宗議員

修改他的修正案的措辭。 

 

譚耀宗議員就由李華明議員動議，經張宇人議員及黃成智議員修正的議案

動議下列的進一步修正案，並向本會解釋他經修改的修正案措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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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此外，本會促請政府考慮在現時高齡津貼及綜

援制度以外，推行‘長者生活補助計劃’，凡年滿 60 歲並通過簡單資

產申報的長者，可獲政府每月發放生活補助金；進一步放寬高齡津貼申領

人的離港寬限；以及增加長者醫療券至 1,000 元，並將享用年齡降至 65

歲”。 

 

譚耀宗議員就由李華明議員動議，經張宇人議員及黃成智議員修正的議案

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李華明議員發言答辯。 

 

由李華明議員動議，經張宇人議員、黃成智議員及譚耀宗議員修正的議案

的議題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避免中下階層市民因金融海嘯影響而陷於困境 

 

何俊仁議員動議下列議案，並向本會發言： 

 

鑒於香港的自由經濟體系令本港經濟隨外圍形勢起落跌盪，政府奉行自由

市場經濟的施政理念亦容許貧富懸殊的情況在港持續多年，中下階層市民

在經濟增長時未能受惠，無法儲備金錢或資本對抗逆境，而社會保障制度

又不完善，現時本港經濟即將隨金融海嘯而步入衰退期，大批中下階層

市民可能陷於困境，成為政府管治的重大考驗；政府在承諾盡全力支援金

融和銀行業、採取措施支援中小企的同時，更應關注金融海嘯的衝擊對中

下階層市民的影響，本會促請政府採取各項措施，保護中下階層市民免於

陷入困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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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立一個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特別委員會，不斷監察和評估香港

經濟處於金融危機時，中下階層市民受到的影響，並提出應對方

法； 

 

(二) 針對本港經濟過度倚賴金融、地產業的情況，拓展生態旅遊、回

收工業等產業，創造低技術職位，並減少環球金融形勢對本港經

濟體系和勞工市場的影響； 

 

(三) 盡快落實去年施政報告中承諾的十大基建項目，加快興建公共房

屋、醫院等基礎建設，加快舊區重建、舊樓維修翻新、驗樓及清

拆僭建物，迅速增加就業機會，抗衡金融海嘯對就業率的影響； 

 

(四) 透過改善法規、撥款、培訓教育、行政支援等方法，推動社會企

業發展，幫助弱勢社群善用社會資本，創造就業機會，減輕經濟

衰退時弱勢社群的就業困難；及 

 

(五) 加強對低收入家庭的支援，包括協助領取綜援的失業人士就業、

在各社會服務環節增設臨時職位、擴展“交通費支援計劃”及延

長資助期限、盡快加強食物銀行服務等，以彌補社會保障和就業

保障制度的不足。 

 

何俊仁議員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主席表示，張宇人議員及陳鑑林議員會就議案動議修正案。此外，

湯家驊議員會就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按照《議事規則》

的規定，本會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  58 -

 

會就議案動議修正案的張宇人議員、陳鑑林議員及湯家驊議員就議案

及他們各自的修正案發言。 

 

財政司司長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12位議員及梁耀忠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在梁耀忠議員發言期間，主席於晚上 7時 20分暫時離席並由代理主席

劉健儀議員主持會議。 

 

另有兩位議員及葉偉明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晚上7時44分，在葉偉明議員發言期間，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再有9位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何俊仁議員就修正案發言。 

 

財政司司長再次發言。 

 

張宇人議員就何俊仁議員的議案動議下列的修正案： 

 

刪除“鑒於香港的自由”，並以“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香港作為全球

重要的金融中心，以及自由和開放型的”代替；在“經濟體系”之後加

上“，”；在“令本港經濟”之後加上“更易”；  在“應對方法”之

後加上“，包括推出進一步紓困措施，如減免差餉、地租和薪俸稅等”； 

在“(二) ”之後加上“經濟機遇委員會應設法研究振興本港經濟的具

體措施，尤其是要”；  在“地產業的情況，”之後加上“作出應有對

策及促進經濟更全面發展，包括”；在“拓展生態旅遊”之後刪除

“、”，並以“，主動爭辦更多國際級活動，刷亮香港‘美食之都’及

‘盛事之都’的品牌，增設物流後勤用地及設施，以鞏固香港作為物流

中心的地位及支援”代替；在“僭建物，”之後加上“以及加快落實並

展開兩個前市政局遺留下來的工程計劃，以”；在“就業困難；”之後

刪除“及”；及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及 (六) 盡量協助中下家庭減

低開支和減輕負擔，督促電力公司盡快調低燃料附加費及基本電費，以

及採取有效措施，減低高油價對百業和市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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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人議員就何俊仁議員的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湯家驊議員就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下列的修正案： 

 

在“措施，如”之後刪除“減免”，並以“豁免一年”代替；在“地

租”之後加上“（每季上限 5,000 元）”； 在“薪俸稅”之前加上

“暫緩預繳”； 在“等；（二）”之前加上“和利得稅”； 在“展

開”之後加上“地區小型工程及”；及在“有效措施，”之後加上“包

括引入競爭，”。 

 

湯家驊議員就張宇人議員修正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並付諸

表決。 

 

湯家驊議員要求進行記名表決。主席於是根據《議事規則》第47(1)條

命令本會進行記名表決。  

 

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14人，贊成修正案者

7人，棄權者7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23人，贊成

修正案者 7人，反對者 2人，棄權者 13人。（表決紀錄載於會議紀要

附錄 I。）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劉健儀議員在無經預告的情況下，立動議下列議案： 

 

若就“避免中下階層市民因金融海嘯影響而陷於困境”的議案或其

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時，表決須在記名表決鐘鳴響1分鐘之後進行。 

 

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張宇人議員就何俊仁議員的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鑑林議員要求進行記名表決。主席於是根據《議事規則》第49(5)條

命令本會進行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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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14人，贊成修正案者

10人，棄權者4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22人，贊成

修正案者 12人，反對者 2人，棄權者 7人。（表決紀錄載於會議紀要

附錄 II。）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

修正案獲得通過。 

 

由於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主席批准陳鑑林議員修改他的

修正案的措辭。 

 

陳鑑林議員就由何俊仁議員動議，經張宇人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下列的

進一步修正案，並向本會解釋他經修改的修正案措辭：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七)積極扶助中小企，包括制訂行業優惠政

策，對有利香港經濟轉型及增加就業機會的行業提供優惠；研究分拆政

府大型工程計劃，讓較多中小企有能力承辦；促進發展新經濟增長點，

包括創意產業及醫療服務產業；加速發展跨境旅遊合作；善用邊境土

地，將香港打造成為永不落幕的展銷都會；深化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

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盡快與廣東省政府商討更多合作計劃，以創造低技

術職位；及(八)活化社區經濟，利用偏遠地區的空置土地，例如天水圍

和東涌，發展可增加就業機會的商業項目”。 

 

陳鑑林議員就由何俊仁議員動議，經張宇人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修正案

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由何俊仁議員動議，經張宇人議員及陳鑑林議員修正的議案的議題

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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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會議 

 

主席宣布本會將在2008年11月12日上午11時正舉行下次會議。  
 
本會在晚上9時25分休會。 

 
 
 
 
 
 主席曾鈺成  
       2009年1月7日 

 
香港  
立法會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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